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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 

103年第1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3年8月27日上午9時  

地點：雲林縣選舉委員會2樓會議室  

主 席：林召集人金陽 

出席人員：陳委員瑞銘、鍾委員進益、蔡委員金保、鐘委員

坤杰、呂委員松林 、王委員元潭、許委員文碩、

林委員才能、陳委員文欽、吳委員金塗、陳委員

晉山、林委員中賀、李委員碧雲、李委員長發、

陳委員存德、張委員森嚴、侯委員惠月、馬委員

敬釤、許委員仲文、陳委員逢益、張委員明溪、

陳委員瑞麟、洪委員憲惠、詹委員惠茹、廖委員

學貞、鍾委員松紋、謝委員清遺。 

列席人員：許總幹事木山、吳副總幹事成發、第一組林組長

良壽、第四組吳組長秀蕙、行政室陳主任昭如  

記錄：江課員佩芳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介紹出席委員：略。  

參、 介紹本會成員：略。 

吳副總幹事成發：經由剛才介紹之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及

本會成員後，希望在各位委員協助下，能讓103年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平和圓滿成功。 

 

肆、 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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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召集人金陽：選委會各同仁及各位敬愛的委員，雖然有資

深及新任之委員，但擔任此任務就需要戰戰

競競的防止狀況發生，疏忽不得。也請委員

們把選罷法及法規資料多詳讀，熟悉瞭解該

執行之職務，有關刑事法部分屬檢調單位之

職責，行政法的舉發才是各監察小組委員所

該去執行的，並請在執行任務時佩戴識別

證。 

 

伍、 報告事項：  

一、 繕具雲林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102年第1次會議紀錄，

報請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二、 雲林縣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重要選務日期簡略彙整

表，報請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三、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雲林縣投開票所設置地點表， 

報請公鑒。 

林組長良壽：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共設置

546所，大部分設置在活動中心及學校；

廟宇廂房，並請公所要做區隔動作。  

決定：准予備查。  

 

陸、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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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會監察小組委員負責監

察區域分配表（草案），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辦理。 

二、 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之1及第9條規

定：監察小組委員執行職務，對涉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案件，應蒐集相關事證，經提報監察小組委員會

議議決後，提報本會委員會依規定處理。 

三、 委員責任區分配除駐會機動委員外，擬援往例以鄉（鎮、

市）為單位分配責任區，以應選舉期間突發狀況之處理，

並酌情考量雲林縣20鄉（鎮市）投開票所設置數量，排

定各區人數。 

四、 本會臨聘監察小組委員現有24人，常任委員4 人。 

辦法：檢附本會監察小組委員負責監察區域分配表（草案）

乙份，請審定後據以實施。 

 

吳組長秀蕙：補充一下這次臨聘監察小組委員只有24 人，

但今天又有一委員提出辭職，只剩23人再加上

常任委員4人合計27人，基本上委員人數不夠

已致於有幾個鄉鎮(土庫、西螺、東勢、台西、

四湖)無人執行監察工作，希望各委員能否依照

上項草案分配表前往執行監察工作。 

 

決議：四湖鄉  呂委員松林 

      台西鄉  許委員仲文 

      東勢鄉  鍾委員松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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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庫鎮  許委員文碩 

      西螺鎮  張委員森嚴 

      其餘委員留在原鄉鎮市，俟新聘委員到職，至其他鄉

鎮幫忙之委員則可回到原鄉鎮市執行監察工作。 

 

第二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為辦理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政見稿、候選

人競選辦事處審查，擬請各委員會同各鄉（鎮市）選

務作業中心及本會先行分工初審後，再提小組委員會

審議，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本法）第44條、第47條

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9條暨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

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規定辦理。 

二、 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規定：關於

候選人政見稿（本法第47條第1項、第2項、第3項）、

競選辦事處（本法第44條）審查，均應提監察小組會議

討論。 

三、 鑑於年底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類別上至縣長，

下至村（里）長，預估候選人數將達千人，為利於審查

作業，擬請本會及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於受理候

選人政見稿、候選人競選辦事處等資料時（競選辦事處

並函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派員查證），先行分工初

審，再提小組委員會審議討論，以期事半功倍。 

辦法：擬具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受理候選人政見稿及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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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辦事處申請書審查注意事項乙份。 

吳組長秀蕙：要拜託各位委員於初審各候選人之政見稿及競

選辦事處申請書時，多注意有修改部分需蓋候

選人的印章，學士以上畢業之候選人需有畢業

證書，另其他學校結業或結訓者，不能填寫於

學歷欄。政見稿內容共600字，不能寫簡體字；

標點符號不包括在內。至於競選辦事處設置地

點，其主辦事處負責人需是候選人本人，如在

登記截止前未設置競選辦事處，往後即不能再

設置。 

許總幹事木山：政見稿的內容是登載在選舉公報上的，公報

上的格式大小是一致，字體的大小也是一致，

如果政見寫超過600個字，將無法刊載。 

鍾委員進益：請問關於聯合競選辦事處需要登記嗎? 

林組長良壽：聯合競選辦事處是候選人的說法，候選人登記

時都要以自己為負責人為主，所以當他們欲成

為聯合競選辦事處時，有可能是以分處登記，

這部分是我們無法規範到的。 

陳委員逢益：莿桐鄉五華村只有一個投開票所，希望能增設

一所。 

林組長良壽：增設投開票所有二要件： 

            (1)、人口數需達到標準。 

            (2)、找到適宜的地點。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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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為因應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業務聯繫之需要，擬

請同意提供個人部分資料編印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選監檢警業務聯繫手冊，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本法）第2條、第8條、第

15條辦理。 

二、 依據本法第2條第1款規定：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特徵、指紋…個人之資料。本案除使用姓名及電話號

碼外，餘不予登載。 

三、 本會於歷次選舉均編印選監檢警業務聯繫手冊，供選

務（含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監察小組、檢

察官、警察局等單位作選舉業務使用。 

四、 另依本法第8條、第15條規定，業務聯繫名冊僅供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業務聯繫之使用，並以選舉期間

為限，業務聯繫名冊將以編號管制，以防止不必要之

外流。 

辦法：本案如蒙同意，擬辦理編印作業，各委員電話號碼如

有異動，請即連絡本會承辦人江佩芳小姐。 

決議：照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 

鍾委員松紋：剛看到中選會印製之執行監察職務手冊，請大

家翻到A-12頁，因為這次是非常大型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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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的選舉人就越多，人越多監察小組委員的

責任就越大，所以請大家看A-12頁之(23)在投

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個人覺得需要落實做到，

以防選舉糾紛事件發生，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是否能讓20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落實做到投

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之規定？ 

許總幹事木山：有關落實做到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管制之問

題，要看投票所如寺廟及其他公共場所因緊臨

著道路，困難度較難外，也可用「形案現場」

「工程施工中」繩索圍起，另再於選、監、檢、

警聯繫會議上請警察局提出落實執行30公尺

之計劃，要求警衛人員驅逐在30公尺內之閒雜

人等，並配合督察員巡示。如管區警員遇到不

好處理之狀況，請立即打電話至選委會，本會

將通知警察局督察員前往處理。 

吳組長秀蕙：補充一點，有關候選人設置聯合競選辦事處之

疑問，我們向中選會請示後再跟各位委員報

告。 

陳主任昭如：行政室報告，各位監察小組委員任期從8月16

日起至12月15日止每個月有4500元之車馬費，

競選活動期間有10天1天1000元，另外投票日

當天有2300元津貼，請各委員提供本人銀行帳

號，以利支付。 

結論：建議警察局於投票日當天，具體落實30公尺內之管

制。 

捌、 散會時間：上午10時30分。 


